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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蜀山印巷小吃店：本委
受理的申请人皮兴德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杭
经开劳人仲案字[2016]第 0015 号）已审理终结。
因与你单位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杭经开劳仲案字[2016]第0015号仲裁裁决书。裁
决如下：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工资共计13565元，
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申请人一次付
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
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申
请人对本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
申请人如有证据证明本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情形之一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向本委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本裁决的，另一方可依法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施根江等10人：本委对申请人施根江等 10

人与被申请人桐庐潘联建材有限公司工资劳动
争议一案已撤诉结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桐
劳仲案字[2016]第 0057 号仲裁决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 1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决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桐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舟山市阿海建筑工程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已
受理李全才诉你单位关于津贴、补贴争议一案。
因直接和邮寄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仲裁
告知书及举证通知书。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
年6月14日09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舟山
市新城海天大道681号行政中心1号楼226室）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
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舟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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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4月27日

（2015）甬东商初字第3780号
屠旦盛：本院受理原告俞赛芬与被告屠旦盛、马连

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780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518号

刘松林、吴爱娟、陈德培、叶夏凤、许备占、谢燕华：本
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刘松
林、吴爱娟、陈德培、叶夏凤、许备占、谢燕华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
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龙波、刘慧红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7月19日16：15在第八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243号

戎超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甬城支行与被告戎超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褚佩荣、杨慧伦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定于2016年7月19日9：15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520号

陈谢婷、俞伟伟、俞喜萍：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陈谢婷、俞伟伟、俞喜萍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龙波、刘慧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
于2016年7月19日15：15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896号

胡邵勇、陈清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甬城支行与被告胡邵勇、陈清华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
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褚佩荣、杨慧伦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7月19日9：45在第八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519号

赵文明、陈日金、徐菊云、叶正考、冯掌珠：本院受理原
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赵文明、陈日
金、徐菊云、叶正考、冯掌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王龙波、刘慧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定于2016年7月19日15：45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493号

宁波市镇海区蟹浦黄腾电器厂、黄鸣、杨学燕：本院
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宁波市
镇海区蟹浦黄腾电器厂、黄鸣、杨学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褚佩荣、杨慧伦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理，定于2016年7月19日8：45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521号

陈德培、叶夏凤、刘松林、吴爱娟、许备占、谢燕华：本
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陈德
培、叶夏凤、刘松林、吴爱娟、许备占、谢燕华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
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龙波、刘慧红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7月19日14：45在第八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880号

刘丽、邵柏津：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家乐典当有限责
任公司与被告刘丽、邵柏津典当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
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褚佩荣、杨慧伦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7月19日10：15在第八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012号
叶仙达：本院受理原告高建港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
东商初字第401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189号

袁航：本院受理原告张巧萍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
商初字第418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27号

张欧娣、伊兴祥：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长行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张欧娣、伊兴祥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
民初327号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394号

王捷敏、陈再艳：本院已受理原告陈元坤与被告王捷
敏、吴甬定、陈再艳、吴元杰、梁世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3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李雪娥、钱安康：本院受理原告金佩芬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
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5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李雪娥、钱安康：本院受理原告何亚仙、毕其平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李雪娥、钱安康：本院受理原告石雅飞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
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30（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李雪娥、钱安康：本院受理原告郑裕翠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
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45（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李雪娥、钱安康：本院受理原告杨亚飞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
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民初字第323号

宁波市鄞州横溪胜龙液压管件厂：本院受理原告黄
心忠与被告宁波市鄞州横溪胜龙液压管件厂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鄞姜民初字第3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宁波市鄞州横溪胜龙液压管件厂支付原告黄心忠劳务

报酬7302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履行完毕。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
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
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
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
被告宁波市鄞州横溪胜龙液压管件厂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388号

王国君、陈建女：本院受理原告黄尧芬与被告王国
君、陈建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388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王国君、陈建女于本判决生效后
5日内返还原告黄尧芬借款1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
理费230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王国君、陈建女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民初字第366号

宁波市鄞州横溪胜龙液压管件厂：本院受理原告赵
沛侠与被告宁波市鄞州横溪胜龙液压管件厂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鄞姜民初字第3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宁波市鄞州横溪胜龙液压管件厂支付原告赵沛侠劳务
报酬3524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履行完毕。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
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
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
均由被告宁波市鄞州横溪胜龙液压管件厂负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嵩商初字第119号

江西华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江西华景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建混凝土有
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嵩商初字第119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18号

何全兴：本院受理原告黄宏康诉被告何全兴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818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已依法判令：被告何全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
向原告黄宏康归还借款本金 300000 元，并支付利息
164846元。案件受理费8273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
费用8923元，由被告何全兴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043号

钱胜伟：本院受理原告李云良诉被告钱胜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它方式送达诉讼材料，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983号

宁波亿洋进出口有限公司、孙剑波、史英：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金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
书、民事裁定书、转程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19日上午8时45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866号

宁波葳丰教育设备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市鄞州茂源光电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加工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
书、民事裁定书、转程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20日上午8时45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342号

王国璋：本院受理原告陈敏诉被告王国璋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诉讼材料，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邱民初字第222号

阮成其：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佳恩针织厂诉被
告阮成其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邱民初字第222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已依法判令：一、解除原告宁波市鄞州佳
恩针织厂和被告阮成其于2013年6月25日签订的房屋租
赁合同；二、被告阮成其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腾退租赁
房屋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幡龙村（五乡中路199号）前楼
一楼营业大厅一间和二楼房间；三、被告阮成其给付原告
宁波市鄞州佳恩针织厂租赁费96000元，在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付清；四、被告阮成其给付原告宁波市鄞州佳恩针
织厂从2016年4月2日至实际腾退之日按350.68元/天计
算的租赁费和占用使用费，与上述第三项款项一并给付；
五、被告阮成其给付原告宁波鄞州佳恩针织厂从2015年7
月1日起至实际腾退之日以租赁费96000元为基数按年
利率24%计算的利息损失，与上述第三项款项一并给付。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
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
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
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
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783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433
元，由被告阮成其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2711号

郑杰松、赵伟丽、余姚市杰达印务有限公司、郑茂裕、
余姚市杰茂纸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倪纪刚诉郑杰
松、赵伟丽、余姚市杰达印务有限公司、郑茂裕、余姚市杰
茂纸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5）甬余商初字第2160-2号

宁海县鑫川塑业有限公司、金兴田、俞官万：本院对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甬余商初字第21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2586号

上虞市庆丰电器有限公司、李敏、姜建耀、郭庆丰：本

院受理原告沈宝夫与被告上虞市庆丰电器有限公司、李
敏、姜建耀、郭庆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281民初258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5：2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8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1346号

胡利群、陈建军、慈溪华泰化纤有限公司、龚建萍：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泗门支
行诉你方及王自力、宁波蜜雪儿蜂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诉
请：1.被告胡利群、陈建军共同归还原告借款699999.10
元，支付利息254177.38元（暂算至2014年12月15日，以
后按照合同约定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支付律师费
26500元；2.其余四被告对第1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2016年7月11日13时40分在
本院泗门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26民初2059号

义乌市飞来线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润禾
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外网告知书、
民事诉讼须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诚信诉讼提示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25民催3-1号

申请人扬中市凯鹏驳运服务有限公司被盗的银行承
兑汇票一张无效。该汇票号码为10400052/26639489、
汇票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整、申请人为扬中市凯鹏驳运
服务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胜利汽配有限公司、付款行
为中国银行象山县支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2015年12月
14日、最后持票人为扬中市凯鹏驳运服务有限公司。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2条之规定，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作出
（2016）浙0225民催3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扬中市凯鹏驳运服务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693号

梁帅军、袁小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越城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初第469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88号

姜才：本院受理原告凌建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28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80号

王宁：本院受理原告李杏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28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74号

绍兴海亿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绍兴县奥尼斯特进出
口有限公司、绍兴县可汉进出口有限公司、曾华、曹芳、曾
剑锋、马东标、林月忠、荣明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6年7月14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王迟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
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6年4月8日依
法转让给王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王迟履行相关义务。王迟作为上
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

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王迟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
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1-87836720、15968831756
特此公告。

王迟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4月27日

注：1、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附：债权明细表

债务人名称

浙江亿森木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5年6月21日，单位：元）
本金

11563376.19

利息
2634414.11

担保情况

1、抵押人：上虞中新针织有限公司 2、保证人：浙江正元袜业有限公司、唐苗法、何凤春

宁波市鄞州新钻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局依法查处的宁波市鄞州新钻装饰有限公司“8·2”一般

高处坠落事故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对你单位作出罚款人民
币贰拾柒万伍仟元整的行政处罚。现依法向你单位（名称：宁波
市鄞州新钻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蒋苏华，地址：鄞州
区天童南路578弄50号401室）公告送达鄞安监管罚综〔2016〕3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领取
本处罚决定书（联系人：李军，电话：0574-87410718）。逾期未领
取，本《处罚决定书》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本处
罚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宁波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宁波市
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
执行。

宁波市鄞州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公告
蒋苏华：

本局依法查处的宁波市鄞州新钻装饰有限公司
“8·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
对你作出处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的行政处罚。现依
法向你（姓名：蒋苏华，男，汉族，住址：浙江省常山县天马
镇蒋家村34号）公告送达鄞安监管罚综〔2016〕5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领取本
处罚决定书（联系人：李军，电话：0574-87410718）。逾期
未领取，本《行政处罚决定书》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
罚决定，可在本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宁波市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处罚决定
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宁波市鄞州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公告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桐庐县民政局
联系，联系电话：58585732。联

系地址：桐庐县迎春南路 258号国资大厦 806
室。限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
置。 桐庐县民政局

2016年4月27日

2013年8月28日，在桐庐县分水镇
儒桥村王柏荣家门口，捡拾女性弃婴一
名，出生日期2013年8月28日（估）。随
身携带物品无。


